
附件 B.合同标准文本条款差异说明

标的/标段名称： 2026-2027 年广州供电局配网智能设备维护维修

本标的/标段使用标准合同文本名称： 《技改、修理类工程施工合同》

序

号

合同标准文本条款 本标的/标段合同执行条款

1 增加附件：广州局保密协议（2022 版） 详见附件：广州局保密协议（2022 版）

2 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

5.合同价款与支付

5.1 本合同价款即工程款，双方约定按以下第

种方式确定：

（ 1）合同价款为人民币含税价小写

元（大写： ），税率为 ，其中，不含税

价为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，增值税为小写

元（大写： ）。该价款包括了乙方完成本合

同约定的所有义务所需的全部费用。

（2）合同价款暂定为人民币含税价小写

元（大写： ），税率为 ，其中，不含税

价为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 ，增值税为小写

元（大写： ）。最终合同价款按以下标准计

算：

（3）按本合同项下《派工单》进行结算，

具体计价标准为：

（4）其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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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合同价款与支付

修改为“5.1 本合同价款即工程款，双方约定

按以下第 种方式确定：

（1）合同价款为人民币含税价小写 元

（大写： ），税率为 ，其中，不含税价为

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，增值税为小写 元

（大写： ）。该价款包括了乙方完成本合同约

定的所有义务所需的全部费用。

（ 2）合同价款暂定为人民币含税价小写

元（大写： ），税率为 ，其中，不含税价

为小写 元（大写： ） ，增值税为小写

元（大写： ）。最终合同价款按以下标准计算：

①结算方式：按实结算。按乙方实际发生的经甲

方批准的工程量为依据，合同结算总价= ∑（限价

单价×实际工程量）×（1-中标下浮率）；

②乙方中标下浮率为[ ]% ；

③本合同限价 1730 元/组，详见附件限价报告；

④ 其他结算原则如下：未计价材料及建筑工程

主要材料价格：乙供材料价格不参与下浮，执行施

工期中间月份最新发布的《广州市建设工程价格信

息》，其他材料设备参考《广州供电局 20kV 及以下

配电网建设扩大工程量清单材料库》，不足部分参

考市场价。【若遇执行定额文件等更新，按实际工

作发生时执行的最新通知要求】。 ”

（3）按本合同项下《派工单》进行结算，具

体计价标准为：

（4）其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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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双方同意本合同价款的支付按以下第 项

约定执行：

（1）一次性支付

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为：

（2）分期支付

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为：

分

期

支付

时间

支付条

件

支 付 比

例

支付金额

预

付

款

合 同 价

款 %
元（大

写： ）

首

付

款

合 同 价

款 %
元（大

写： ）

进

度

款

合 同 价

款 %
元（大

写： ）

尾

款

合 同 价

款 %
元（大

写： ）

如本合同价款为暂定价款的，则上述 按最终

结算价款计算支付，其他批次款则按本合同约定的

暂定价款计算支付。

（3）其他：

修改为“5.2 双方同意本合同价款的支付按以下第

项约定执行：

（1）一次性支付

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为：

（2）分期支付

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为： 3 月支付 1-2 月及上

年 12 月实际发生的费用，6 月支付 3-5 月实际发生

的费用，9 月支付 6-8 月实际发生的费用，12 月支付

9-11 月实际发生费用，次年 3 月支付上年 12 月实际

发生费用（如需）。如本合同价款为暂定价款的，

上述月度产生工程量统计为暂定工期，局单体工程

量统计已甲方通知为准。特殊情况下，支付时间以

上方友好协商为准，无需另附证明材料。具体支付

金额以审核汇总表为准。

（3）其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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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其他约定

14.1 甲乙双方确定的其他约定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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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其他约定

14.1 甲乙双方确定的其他约定为：14.1.1 按招

标文件约定，非主体工程经审批允许专业分包，主

体工程经审批允许劳务分包；

14.1.2 承分包商奖惩条款 一、处罚条款 发生下列

情况时，乙方承担违约责任，甲方有权按以下约定

对乙方进行扣罚：（扣罚金额基数 K 的设定：工程

合同金额 1000 万元以下的，K 为合同金额的 10%；

工程合同金额 1000 万元以上的，K 为 100 万元），

根据每起事件的问题情节轻重，按扣罚基数（K）的



1%按次处罚（另有具体规定的除外）。合同扣罚总

额以 K 值为上限，扣完为止。 A安全管理 发生较大

及以上安全质量事故，每次按扣罚基数（K）的 20%

按次处罚； 发生一般电力安全质量事故，每次按扣

罚基数（K）的 10%按次处罚；

（3）在上级单位对承包人进行检查发现严重问

题时，A 类违章按扣罚基数（K）的 5%按次处罚，B

类违章按扣罚基数（K）的 2.5%按次处罚；

（4）承包人有违反安规的事实，造成不良后果

的；

（5）承包人有违章指挥、违章作业的事实，造

成不良后果的；

（6）承包人出现违章情况，不接受《南方电网

公司承包商失信扣分处罚通知单》处罚。

B 采购管理

（1）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承包人存在转包、违法

分包及挂靠等触犯基建工作“八不准”的行为；

（2）承包人项目经理等管理人员长期无法到

岗、到位，长期由他人代行使职责，缺岗、缺位时

间累计超过 45 个合同日；

C 质量管理

（1）承包人开工、复工前不具备施工条件或未

经审核批准擅自施工，未按发包人、监理人要求停

工；

（2）承包人对高和特高等级风险的施工作业未

制定专项风险控制措施或专项风险控制措施未经审

批流程擅自用于现场指导施工，未按发包人及监理

人要求落实整改措施；

（3）承包人未严格执行网省公司项目质量管理

要求，未落实 WHS 质量控制工作，导致工程实体质

量（含关键部位、工序或隐蔽工程）出现缺陷，严

重影响工程性能、寿命、安全、可靠性和精度等；

（4）项目工程存在质量事故或质量缺陷，启动

质量追溯流程，承包人除上述经济索赔外，还进行

通报批评，或在 3 个月内其评标中扣 1-3 分，或停

止其 3 个月内参与投标及分包工程的资格的处罚；

生产项目因乙方原因导致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

的质量标准，应返工，费用由乙方承担，因此造成

逾期完工的情况，另外加以扣罚。

D 综合管理

（1）承包人未按照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

司承包商管理业务指导书》要求完成登记建档工作；

（2）发生拖欠民工工资等对社会及公司造成不良影

响的安全、舆论事件； （3）承包人根据工程进展



实际情况，未及时更新信息系统数据，不配合完成

信息系统填报的情况； （4）承包人未能及时、准

确、完整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电子化移交或参数移

交； （5）发生因安全文明施工，被上级单位约谈、

通报或投诉； （6）乙方应具备对本合同约定项目

实施内容的快速响应能力，从下达工作任务到乙方

作出明确响应和答复，这一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2 小

时，发生乙方逾期未能响应的情况； （7）乙方应

根据甲方下达的工作任务和相关要求按时安排施工

人员到达现场开始实施作业，发生乙方逾期开工的

情况； （8）发生逾期未办理退料等事件； （9）

发生由于乙方自身的原因超过约定的时间（以信息

化工具为准）未报送竣工结算资料的情况； （10）

乙方未能履行合同内约定的各项义务，造成甲方损

失的，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所有损失，延误

的工期不予顺延，因此造成逾期完工的情况，另外

加以扣罚。

E 造价管理

（1）承包人未履行合同约定造价管理义务的；

（2）在生产项目整体结算前发现乙方虚报工程量或

虚报结算价的，则相关工程量不予结算，每起扣罚

虚报工程费用最高三倍的违约金；在生产项目整体

结算后发现乙方虚报工程量或虚报结算价的则乙方

应退还相应款项，且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缴纳虚报工

程费用最高三倍的违约金；虚报工程量或虚报结算

价等问题的认定以甲方各级内部检查、规范化检查、

巡视审计等正式文件为准。

F 进度管理

承包人未根据南方电网公司基建、生产项目管

理相关规定落实进度计划编制、监控等工作，发生

工程进度失控。 二、奖励条款 奖励权利承包人有

下列良好表现，发包人应有权实施奖励措施，具体

包括：（1）项目被评为国家优质工程奖（鲁班奖）、

电力行业优质工程、南方电网公司优质工程等，发

包人可以考虑以单项工程结算施工费为基础对承包

人进行奖励（国家优质工程奖（鲁班奖）按 3%、电

力行业优质工程按 2%、南方电网公司优质工程等按

1.5%），该费用纳入工程结算总费用的独立费列支。

如确定给予奖励费用，承包人应提供书面奖励依据

与发票，待质保期过后付给承包人。 （2）发包人

对承包人的合同履约情况将进行评价，评价结果将

作为承包人在南方电网公司履约评分组成部分，并

应用于南方电网公司对承包人的评标。 （3）发包

人对承包人（含其专业分包、劳务分包人员）结合



项目实施情况开展“员工画像”星级评价，相关评

价结果直接应用于承、分包商评价（评价方案以实

际发文为准）。 （4）发包人可根据有关规定，对

获奖单位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，给予精神和物质

奖励。

14.1.3 扣罚方式：发生以上事件后，甲方向乙方

发出《广州供电局施工承包商资信评价扣分、违约

扣罚通知书（记录单）》，乙方须在 5 个工作日内

书面反馈意见，甲方审核认为反馈意见不合理或者

乙方未能在要求时间内反馈意见，将在该合同结算

金额中扣除罚款。

14.1.4 根据广东电网公司《关于加强生产项目

“无视频不结算”管理的通知》（广电办生（2024）

100 号）相关要求：未录入施工作业计划、应纳入视

频管控作业白名单作业而未设置现场视频管控的工

程量，按照《“铁腕反违章同心保平安”从严治安

20 条举措（2023 年版）》（广电安【2023】23 号）

要求，扣罚全部费用。（涉及施工内容不予签证）

14.1.5 经专项审查，发现现场视频监控点不足、

摆放错误、故意遮挡摄像头、非可调摄像头未对准

作业面等不规范问题，则需每项扣罚 500 元。

14.1.6 以上违章行为须按照《中国南方电网有

限责任公司承包商管理业务指导书》要求，落实承

包商责任追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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